附录16：被广东省潮州市中共法院枉判的25位法轮功学员的概况
1、陈冬莲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十年
陈冬莲，女，一九六一年出生，潮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五月，潮州市潮安县一真相资料点被破坏，陈俊貂、杨丽香、陈冬莲、许瑞芬、佘俊清、林祥瑞、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安县看守所和潮州市湘桥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潮州中共法院非法判刑，陈冬莲被非法判刑五年；因使用真相基站传播真相，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陈冬莲、陈雪平被潮州市公安局潮安区分局庵埠派出所警察设伏绑架。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被潮安区法院非法庭审。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陈冬莲被非法判刑五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李英才，审判员陈静纯，代理审判员陈俊贤，书记员陈温温，公诉人苏剑龙、郭隹冕。上诉后，潮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非法维持冤判。二零一七年一月，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3、陈俊貂、杨丽香被非法判刑八年、七年
陈俊貂，女，一九五四年出生；杨丽香，女，一九五六年出生；均为潮州市潮安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五月，潮州市潮安县一真相资料点被破坏，陈俊貂、杨丽香、陈冬莲、许瑞芬、佘俊清、林祥瑞、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安县看守所和潮州市湘桥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潮州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陈俊貂被非法判刑八年，杨丽香被非法判刑七年。
4、许建玲被非法判刑七年
许建玲，女，潮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前后被潮州市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
5、许瑞芬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六年六个月
许瑞芬，女，一九五五年出生，家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二零零三年五月，潮州市潮安县一真相资料点被破坏，陈俊貂、杨丽香、陈冬莲、许瑞芬、佘俊清、林祥瑞、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安县看守所和潮州市湘桥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名法轮功学员被潮州中共法院非法判刑，许瑞芬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七年，许瑞芬（时年62岁）再次被潮州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二年六个月，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6、郑翼颖被非法判刑五年 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郑翼颖，男，揭阳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被潮州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他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迫害。在四会监狱，郑翼颖被迫害致精神失常。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郑翼颖冤狱期满，被劫持到揭阳市精神病院，后被家人领回家。
7、伍佩芳被非法判刑五年
伍佩芳，女，潮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前后被潮安县警察绑架，二零零四年六月份，被潮安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
8、吴友平被非法判刑五年
吴友平，男，广东潮州饶平人。二零零零年因交通事故，在拘留所喜得大法，开始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吴友平被汕头市龙湖区公安分局新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饶平县看守所。二零零三年五月，吴友平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因发放真相资料，二零一三年二月，吴友平被汕头市金平区崎碌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金平区看守所，后被金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9-10、谢耕耘、陈娇丽被非法判刑四年
谢耕耘、陈娇丽，女，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谢耕耘、陈娇丽发送真相信息时，被潮安区公安局治安股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安区看守所。同年十月十二日被非法逮捕。二零一七年，谢耕耘、陈娇丽被潮安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11-12、林祥瑞、佘俊清被非法判刑四年
林祥瑞，男，一九六九年出生，毕业于暨南大学，饶平县阱洲人，原饶平县电视台职员。一九九九年十月，林祥瑞到北京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饶平县公安局伙同城北派出所转至潮州市湘桥区看守所非法拘禁四十天；二零零零年，林祥瑞因邮寄新经文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迫害；佘俊清，女，一九五七年出生，潮州市潮安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五月，潮州市潮安县一真相资料点被破坏，陈俊貂、杨丽香、陈冬莲、许瑞芬、佘俊清、林祥瑞、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安县看守所和潮州市湘桥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潮州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佘俊清、林祥瑞被非法判刑四年。
13、戴妙嫦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四年
戴妙嫦，女，一九五零年出生，潮州市法轮功学员。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戴妙嫦被潮州市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潮州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因家门口贴有“大法开创天地万物 法王主掌乾坤众生”的对联，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二日，戴妙嫦（时年70岁）再次被湘桥区西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潮安区法院枫溪法庭非法判刑一年。
14、王上灵被非法判刑四年
王上灵，江西省籍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上灵在派发真相资料时遭恶告，被饶平县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饶平县看守所，后被饶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15-18、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被非法判刑三年
谢祥卿，女，一九六五年出生；陈如珍，女，一九四四年出生；吴小宏，男，一九六四年出生；林继海，男，一九六五年出生。均为潮州市潮安县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五月，潮州市潮安县一真相资料点被破坏，陈俊貂、杨丽香、陈冬莲、许瑞芬、佘俊清、林祥瑞、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安县看守所和潮州市湘桥区看守所。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潮州中共法院非法判刑，谢祥卿、陈如珍、吴小宏、林继海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
19、陈志远被非法判刑三年
陈志远，男，潮州人，大学毕业。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零年仍在广东省四会监狱遭受迫害。
20、许名雄被非法判刑三年
许名雄，男，潮州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劳教和关洗脑班迫害；二零零七年五月，许名雄在潮州市区贴真相资料时，被湘桥区公安分局庄豪华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到潮州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广东省梅州监狱迫害。
21、林家存被非法判刑三年
林家存，男，潮州市湘桥区法轮功学员，经营面包店。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潮州市湘桥区公安分局伙同西新派出所，闯入林家存的面包店抄家，林家存被非法关押到潮州市看守所。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张家存被潮州市湘桥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法人员为：审判长陈少旭，代理审判员黄婕莹，陪审员陈壮培，书记员林晓丹，公诉人曾树汉。上诉后，潮州市中级法院于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非法维持冤判，所谓法官是林钟彪。
22、林振贵被非法判刑三年
林振贵，男，潮州法轮功学员，原饶平电视台记者，二零零五年前后被非法判刑三年。
23、吴秀梅被非法判刑两年 勒索罚金三千元
吴秀梅，女，家住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二零一七年九月八日因发放真相资料被绑架，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被非法庭审，二零一八年六月前后被潮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金三千元。
24、吴佩芬被非法判刑两年
吴佩芬，女，时年四十多岁，潮安县彩塘镇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下半年被潮安县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二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25、余钢琼（时年25岁）被非法判刑 刑期不详
余钢琼，女，一九八零年出生，潮州市饶平县黄冈镇人，英文家庭教师。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四日下午，余钢琼在黄冈镇紫壁庄派发真相资料时，遭保安恶告，被黄冈警察绑架。二零零五年十月被饶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她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统计时间范围：一九九九年九月至二零二六年五月


